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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612/2007 号来文 

  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在第一〇九届会议(2013年 10月 14日至 11月 1日)上 
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F.B.L.(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哥斯达黎加 

来文日期： 2006年 10月 17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3年 10月 28日 

事由： 执行外国法院的裁决(仲裁裁决执行书) 

程序性问题： 未充分证实指控 

实质性问题： 公平审判权，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1 款至第 3款)、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四条
(第 1款)和第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联 合 国 CCPR/C/109/D/1612/200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28 November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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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来文提交人 F.B.L.系哥伦比亚公民，生于 1956 年 9 月 5 日，他声称因哥斯
达黎加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
十四条(第 1款)和第十六条而成为受害者。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1.2  2007年 6月 18日，委员会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决定确
定本来文可否受理不需要缔约国的意见。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拥有一家在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港注册的名为 Incamar 的渔业公
司。提交人曾被告到法院，说他没有履行财务义务。因此，该公司 Puri 号渔船
于 1989 年 12 月被扣，在诉讼有结果之前，于 1990 年 1 月置于法院一名工作人
员的托管之下。1995 年和 1996 年，卡利第二民事巡回法院和波帕扬高等法院分
别判提交人胜诉，并下令归还渔船，赔偿渔船受到的损伤和公司的利润损失。此

后，提交人多次向波帕扬高等法院、考卡省行政法院、国务委员会行政司和宪法

法院申请在哥伦比亚执行卡利法院的判决，但是没有成功。
1 

2.2  2005 年底，提交人及其家人搬到哥斯达黎加。2005 年 11 月 4 日，提交人
向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哥伦比亚执行波帕扬高等法院 1996 年的
判决(仲裁裁决执行书)。提交人请缔约国最高法院下令按照卡利第二民事巡回法
院的裁决条件归还 Puri号渔船，并赔偿损失 138,348,104.52美元。 

2.3  2006 年 3 月 8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最高法院称，哥斯达黎
加没有处理该事项的管辖权，因为相关判决是由哥伦比亚法院作出的，该法院拥

有执行这一判决的绝对主权权力；根据管辖豁免原则，缔约国法院不得审查当事

一方为主权国家的争端；因此，提交人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46 段确
立的理由。 

2.4  2006年 4月 3日和 7月 24日，提交人请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重新考虑上述
决定。2006年 8月 23日，最高法院维持 2006年 3月 8日的裁决。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赫·本·阿舒尔先生、拉扎里·布济德先生、艾哈迈
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

约迪纳女士、凯素·帕萨德·马塔的恩先生、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
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安

雅·塞伯特-佛尔女士、尤瓦尔·沙尼先生、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
尔女士。 

 1 关于提交人向哥伦比亚各法院提交的申请的详细事实介绍见第 1611/2007 号来文，Bonilla 
Lerma 诉哥伦比亚，2011年 7月 26日通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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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因哥斯达黎加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三
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 1款)和第十六条而成为受害者。 

3.2  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拒绝其关于勒令哥伦比亚执行波帕扬高等法院判决的
请求，即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1、2、3款，因为缔约国的国内补救在执行哥
伦比亚的司法判决方面无效，该判决赋予提交人恢复原状和获得赔偿的权利。 

3.3.  他还称缔约国没有尊重他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因而违反了《公约》第三
条。 

3.4  提交人认为，从缔约国的司法程序中可以看出，缔约国不愿意遵守其加入
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五条。 

3.5  至于第十四条第 1 款，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拒绝其请求的判决构成了法庭面
前的不平等待遇和司法不公。 

3.6  提交人称，缔约国司法机构不承认他在法律前的人格，因此违反了《公
约》第十六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4.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涉及在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委员会已在关于
第 1611/2007 号来文的意见中充分审查了该事件。2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
有证实其根据援引的《公约》条款提出的指控。此外，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

于执行波帕扬高等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执行书)的申请两次被缔约国高等法院驳
回，提交人对这些判决的指控主要涉及哥斯达黎加国内法的适用。关于这一点，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称，应由缔约国法院负责评判每一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或适用国

内法，除非可以确定这种评价或适用具有明显的任意性质，或相当于明显有误或

司法不公。
3 根据提交人提交的材料，包括最高法院的判决，委员会无法得出高

等法院任意行事或其判决明显有误或构成司法不公的结论。因此，委员会认为提

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关于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三
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的指控，因此根据《任择议
定书》第二条认定来文不可受理。 

  

 2 Bonilla Lerma 诉哥伦比亚，2011年 7月 26日通过的意见。 

 3 见第 1616/2007 号来文，Manzano 及其他人诉哥伦比亚，2010 年 3 月 19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段，第 1622/2007号来文，L.D.L.P.诉西班牙，2011年 7月 26日通过的决定，第 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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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来文提交人并报送缔约国。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